
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20-119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 

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通过《合作框架协议》的安排，通过转让股份、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放弃

表决权等财产权利之外的权利的手段，将减少其持股比例，且其持股比例低于

珠海水务的持股比例的 6%以上。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珠海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概述 

2020 年 9 月 25 日，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与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珠海水务”）签订《张春霖与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及《张春霖与珠海水务环境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拟向珠海水务转让 159,912,355 股，占总

股本的 23.88%，分三次转让。在第一次转让股份的同时，公司将启动非公开发

行股份，珠海水务作为未来的控股股东参与认购。若认购成功，将相应减少第二

次和第三次股份转让的数量。 

同时，在第一次股份转让 66,976,670 股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10%）后，张春

霖先生将放弃其所持上市公司 23.72%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除财产权利之外的



权利。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姓名：张春霖，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中级工程师，武汉大学电厂化学本科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1999 年创办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

职。 

与公司的关系：张春霖先生现持有公司 279,401,09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1.7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 

（二）受让方 

1、名称：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鑫 

3、注册资本：64,9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5601590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住所：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 2083 号  

8、经营范围：原水及自来水的生产、供应、监测；污水及其他水的处理、

利用、监测；水库、给排水市政设施投资与管理；水利及供排水设施工程建筑；

管道工程建筑及设备安装；给水排水市政工程设计、咨询、监理和代建；二次供

水服务；水生态治理；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环境卫生管理；兼营：大气污

染治理、土壤修复；水处理技术开发、更新改造、咨询服务；水处理药剂开发、

生产和销售；物流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仪器仪表、建筑五金、

水暖器材、建筑材料、金属构件、通用零部件批发及零售；物业租赁管理；海岛

旅游。 

9、股权控制关系 



 

10、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情况 

珠海水务是水务环境一体化综合运营服务企业，主要从事供水、排水、环境

治理和工程建设四大业务。 

11、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珠海水务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859,707.95   827,532.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5,893.27   382,494.21  

项目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410.01   192,935.98  

利润总额  11,667.16   24,050.08  

净利润  7,757.26   16,146.17  

12、最近五年诉讼、处罚情况 

珠海水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三、《合作框架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框架协议》 

  1、协议签署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2、股份转让的安排 

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拟将其持有的 159,912,355 股，占总股份本的 23.88%转

让给珠海水务及其一致行动人，并分三次转让，转让情况如下： 



（1）第一次转让：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将所持公司 66,976,670 股，占总股

本的 10%转让给珠海水务； 

（2）第二次转让：第一次股份转让满足后，在满足条件前提下，控股股东

张春霖先生将所持公司 53,106,106 股，占总股本的 7.93%转让给珠海水务； 

（3）第三次转让：第二次转让股份完成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控股股

东张春霖先生将所持公司 39,829,579 股，占总股本的 5.95%转让给珠海水务。 

3、关于公司增发股份的安排 

第一次股份转让的同时，巴安水务同步启动定向增发股份，珠海水务作为未

来的控股股东参与认购。根据珠海水务与巴安水务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巴

安水务定向增发股份的数量为不超过 200,930,099 股，发行价格以审议本次定向

增发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80%，即 4.42 元/股。 

若珠海水务未能通过巴安水务定向增发增持股份，或者定向增发完成后，珠

海水务方与张春霖先生的持股比例差额仍低于 6%，则双方同意进行后续股份转

让，使得双方股权比例差额达到预期。后续股份转让价格按照交易协议签署日收

盘价的九折确定，转让时点由珠海水务在满足法规要求的情况下选择。 

4、交易价格、支付及交割安排 

（1）第一次股份转价格：确定为每股转让价格人民币 6.0 元，标的股份转

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401,860,020 元（大写：肆亿零壹佰捌拾陆万零贰拾元）。 

（2）支付方式：双方签署的第一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珠海水务向张春霖先生支付转让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40,186,002 元（大写：肆

仟零壹拾捌万陆仟零贰元）； 

（3）股份交割：第一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且取得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双方就本次交易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

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就第一次股份转让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双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 

5、业绩承诺 



（1）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与经营管理层应确保：第一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定向增发完成前，则巴安水务第一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及其

后两年，每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018-2020年的平均净利润（即“业绩承诺”）； 

（2）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与经营管理层应确保：如巴安水务完成定向增发

的，则巴安水务定向增发资金到位后的当年度及其后两年（简称“业绩考核期

间”）巴安水务的净利润总和达到前三年的净利润总和的 150%。 

6、表决权安排及承诺 

（1）在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张春霖先生同意无偿且不可

撤销的放弃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23.72%的股份（因转增、送股等新增的股份自

动纳入放弃范围）对应的表决权及提名、提案权等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等财产性

权利之外的权利。关于对上市公司就定向增发（如有）和修订公司章程事宜审议

的相关议案，张春霖先生不放弃表决权。 

（2）张春霖先生放弃表决权的期限至本次合作交易完成日止。 

（3）张春霖先生承诺，放弃表决权期限届满后，不联合第三方谋求巴安水

务的控制权。张春霖先生违反本条约定取得巴安水务控制权的，应当向珠海水务

支付违约金 3,000 万元。 

7、先决条件 

完成第一次股份转让交易，需以完成以下条件为前提 

（1）双方同意并正式签署本框架协议； 

（2）张春霖先生已经向珠海水务充分、真实、完整地披露对本框架协议项

下交易有任何实质影响的任何事实以及与本框架协议有关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巴安水务的资产、负债（含或有负债）、权益、对外担保、诉讼、人员、不

实资产、重大经营风险等； 

（3）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珠海水务内部决策程序及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审批同意。 

 

 

 



（二）《股份转让协议》 

1、本协议内容为《合作框架协议》中阐述的第一次股份转让，交易对象、

交易价格、交易数量、支付方式及协议签署日期与《合作框架协议》中的内容一

致。 

2、违约金：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张春霖先生因其单方面原因拒

绝履行股份交割义务的，应向珠海水务支付违约金 3,000 万元。 

四、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稳定发展的影响  

本次控制权变更整体方案的相关协议生效并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将由张春霖先生变更为珠海水务，实际控制人将张春霖先生变更为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珠海水务在粤澳城市水务和环境领域拥有数十年的运营经验和的业务渠道，

珠海水务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格局和目标将为公司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助力。为实现部分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在科技上世界领先，细

分市场的业务规模做大至世界领先，运营规模上成为服务人口和城市数量领先的

一线品牌，以长三角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导市场，成长快速、效益优先的

目标，综合双方优势，为公司的蓬勃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机会。 

尽管如此，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对上市公司的运营、管理等方面需要磨合，存在双方整合不达预期等因素带来

的实控人变更和公司平稳运营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张春霖与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

议》； 

2、《张春霖与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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